
5月1日起，我市开始执行机动车尾气检测新标准，新标准
主要增加了汽车OBD（车辆故障诊断仪）检查，届时车辆有故
障灯显示或检测到故障，将无法进行尾气检测，会导致无法通
过年检。

另外，新标准还降低了排放限值，柴油车增加氮氧化合物
检测，货车尾气检测变得更加严格。

本报记者 张欣 刘怀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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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两亿整治“两湖”生态环境
清清碧水再现

白龙水厂的建成，得益于白龙湖水
质的持续向好。

白龙湖地处龙门山与摩天岭两大山
脉交汇处的低山峡谷地区，属嘉陵江水系
上游白龙江支流，水质清澈，水域广阔。

早在2003年，广元市通过招商引资，
在白龙湖流域大力发展水产养殖，白龙
湖水产品远销全国各地，深受各地市场
欢迎，产品供不应求。

2012 年，白龙湖水产品产量达到
14100吨，产值2.2亿元。

但随着网箱养鱼的不断扩大，人工
投放的饵料以及鱼类的排泄物给水体带
来了大量的氮磷，加之沿湖群众的生产
生活污水大量排入，白龙湖的水质迅速
恶化降至Ⅳ类。

2014年起，我市立即按下“两湖”治
理“快捷键”，全面取缔网箱养鱼，大力推
进库区环境系统治理，开展了湖面清洁、
水体净化、污染防治、环境治理、规范管
理“五大行动”，投入 2亿多元，对“两湖”

生态环境进行大力整治。
同时，我市制定实施了首部实体性

地方法规《广元市白龙湖亭子湖保护条
例》，强化对流域生态环境的保护治理。

“自2014年以来，全市累计拆除网箱
14677口和非法钓台 300余个，实现了网
箱全面清零，累计建设流域乡镇污水处
理厂 13个，实现了库区重点乡镇污水处
理设施全覆盖，垃圾得到有效治理。”广
元市生态环境局水环境管理科负责人吴
杭周说，“2017年以来，库区保持天然 I类
水体，再现了白龙湖一湖碧水。”

整治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周边环境
绿树香花环绕

广元市西湾水厂水源地保护区 2010
年经省政府批准设立，是广元市城区的
主要供水水源，日供水能力10万吨，服务
人口30万。

但在 2017年，中央环保督察组接到
群众反映称：广元市城区西湾水厂饮用
水一级保护区范围内存在与供水设施和
保护水源无关的构建筑物，影响居民用
水安全。

接到反馈后，市、区两级迅速启动保

护区内无关构建筑物的拆除工作。
据广元市利州区生态环境局生态股

负责人马霜介绍，该局于 2017年 5月开
始启动高仕根综合楼和液化气充装站拆
除工作，共拆除房屋 25套 2175平方米，
拆除液化气站面积 8000余平方米，兑付
拆迁补偿资金2300余万元，还新建了400
米的污水管网、17座污水检查井、1个污
水储水罐和两个提升泵站。

随着整治工作的深入推进，原来的
综合楼和充气站已经被大片的鲜花、绿
植所取代，周边环境焕然一新。

这样的绿化带将水源保护区和外环
境进行了有效地生态隔离，同时起到了
水土保持、防治土壤侵蚀的生态作用，实
现了绿化、美化城市环境和保护水源的
双重目的。

“清单制”+“责任制”上下齐发力
沉疴宿疾一刀切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近年来，我市制定《广元市已达标水

体保护方案》，出台《嘉陵江流域（广元
段）水环境生态补偿办法》，实现县域间
流域水环境生态补偿全覆盖。

深入推进嘉陵江、白龙江流域污染综
合治理项目实施，实现7个省级及以上工
业园区污水处理全覆盖，企业达标排放。

累计建设乡镇及以上污水处理设施
91座，实现嘉陵江及重要支流沿线重点
乡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全覆盖，全市县
级、市级污水处理率分别达到 90%、97%
以上。

累计投入资金 8亿元完成市城区 19
条黑臭水体工程整治，市城区黑臭水体
基本消除。

完成禁养区优化调整，推行生态养
殖模式，划定禁养区面积 4894.53平方公
里，畜禽养殖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85%。

实施水源地名录管理，对市、县、乡
三级共计 210余个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建立动态清单。

投入3.5亿元完成对市、县12个集中
式饮用水水源地 29个问题的整改工作，
乡镇、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
质达标率分别达到95%、100%，优于省定
目标80%的要求，居全省前列。

天气渐热，花朵渐次盛开，行走在绿
道，或是泛舟湖上，在碧水映衬下，处处
成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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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湾多碧水 无处不成景
——我市多措并举筑牢嘉陵江上游生态屏障

近日，位于白龙江畔的白
龙水厂，最后6套共2260千瓦
的送水泵成功组装完成，设备
进入全面调试期，5月实现试
生产。总投资4.53亿元。

“正式投产后，可以达到
每日 10 万吨的供水能力，可
解决市城区高峰期水量不足
以及突发性污染事件的应急
供水问题，保障市民的饮水安
全。”4月19日，广元市白龙水
厂项目经理赵文凤告诉记者。

近年来，我市严格贯彻实
施《水污染防治法》，坚持实施

“生态立市”发展思路和“大保
护大转型”发展战略，立足构
建嘉陵江上游生态屏障，扎实
推进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
施，境内嘉陵江、白龙江等主
要河流地表水水质优良比例
达 100%，全市水环境质量持
续稳中向好。

本报讯（王明江 记者 张欣 刘怀
英）记者 4月 29日从旺苍县环保局获
悉，截至目前，该县已组织执法人员，对
城区及周边大气污染防治情况开展专
项检查，共检查工业企业 30余家、建筑
施工工地 10余家，对发现的问题责令
限期整改。目前，该县已将全市春季蓝
天保卫攻坚战约谈问题基本整改到位。

日前，市生态环境局暗访发现，旺
苍县城区及周边烟花爆竹燃放失控，各

类堆场、洗煤厂、砂石场等“散、乱、污”
污染问题突出，攀成钢焦化公司大气污
染治理设施无脱硫脱硝设施，粉尘控制
不到位，未严格执行清洁生产规定，大
气污染物排放量大，严重影响空气质
量。4月18日，市生态环境局对该县党
政领导进行了专题约谈。

该县迅速制定《旺苍县春季蓝天保
卫攻坚战约谈问题整改方案》，成立了秸
秆禁烧及烟花爆竹禁燃专项治理、“散乱

污”企业专项治理、工业企业污染专项治
理、建筑施工工地专项治理 4个领导小
组，切实抓好约谈反馈问题整改。

同时，该县对暗访发现的问题全部
进行现场核实，要求牵头单位及相关企
业引起高度重视，扎实推进问题整改，
对于能够立即整改到位的问题，确保立
行立改，短期内不能整改到位的，要拿
出具体整改方案，明确临时整改措施，
确保消除污染隐患。

打赢春季蓝天保卫攻坚战
旺苍县约谈问题基本整改到位

环保数据发布

■3月地表水水质
嘉陵江干流(广元段)：水质

为优，达到Ⅱ类标准。
南河：水质为优，达到Ⅱ类

标准。
白龙江：水质为优，达到Ⅰ

类标准。
白龙湖：白龙湖坝前水质为

优，达到Ⅱ类标准。
雁门河(青竹江支流)：水质

为优，达到Ⅰ类标准。

■3月市城区集中式饮用水水
源水质

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
按照《地表水环境质量标

准》（GB3838－2002）表1中Ⅲ类
标准、表2和表3标准进行评价，
除总氮作为湖库指标不纳入总
体评价外，其余监测项目按照单
因子法评价。监测结果表明：西
湾水厂取水量为244.77万吨，达
标取水量为244.77万吨，水质达
标率为 100%；与去年同期及上
月相比无变化。

地下水饮用水水源地
按照《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 14848-2017）表 1、表 2
中Ⅲ类标准，采用单因子法进行
评价。监测结果表明：城北水厂
取水量为4.18万吨，达标取水量
为4.18万吨，水质达标率100%，
上西坝吴家浩水厂取水量为
18.0万吨，达标取水量为18.0万
吨，水质达标率 100%；城北水
厂、上西坝吴家浩水厂与上年同
期和上月相比水质达标率均为
100%，无变化。

■第1季度城市声环境质量
功能区环境噪声较上季度

相比无变化。
1类功能区：昼间达标率为

100%，夜间达标率为100%。
2类功能区：昼间达标率为

100%，夜间达标率为100%。
3类功能区：昼间达标率为

100%，夜间达标率为100%。
4类功能区：昼间达标率为

100%，夜间达标率为50%。

本报讯（记者 张欣 刘怀英）记者
4月 30日从昭化区环保局了解到，目
前，该区施工项目已按要求完善各项扬
尘防治设施，累计配置洒水车 9辆，雾
炮机 30余台，覆盖面 9万余平方米，并
已约谈企业 7家，处罚施工及监理单位

7家，罚款5万元，城市扬尘专项整治行
动首站告捷。

4月18日，市生态环境局对该区党
政领导进行了专题约谈，根据通报内
容，该区多个工程大面积开挖、渣土转
运、倾倒无任何有效扬尘防治措施，扬

尘污染十分严重，大量重型柴油机械集
中使用，一氧化碳为全市最高，须立即
整改。

该区随即开展以扬尘治理为重点
的大气污染专项整治行动，紧盯扬尘污
染防治重点区域，把建筑施工“六必
须”、“六不准”、“六个 100%”的要求落
实到班组、落实施工点。采取每个开挖
作业面配置 2台炮雾机，严控施工作业
扬尘排放。加强主城区干道、施工道路
洒水降尘频次，全面硬化进场路面，对
进出厂车辆进行限速，杜绝带泥上路，
有效管控道路扬尘。对物料及弃土堆
场充分覆盖，有效降低堆场扬尘。

期间，该区成立了由区住建、交通、
环保、综合执法组成的联合执法组，执
行 24小时巡查、督办、处罚制度，实行
全区域、全天候查控，切实加强大气污
染防治监督检查力度，按照“谁污染谁
治理”原则，督促企业切实履行主体责
任。同时，加强跟踪问效，严格督查督
办，对履职不到位的严肃问责，把大气
污染防治目标完成情况等作为绩效考
核的重要内容，在年度评优评先中实行

“一票否决”。

昭化城市扬尘专项整治行动首站告捷

施工作业点采取洒水措施降尘

整改进行时

本报讯（记者 张欣 刘怀英）近
日，朝天区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
住建、交通、交警大队等部门组成专
项行动工作组，开展环境问题“联合
共治”专项行动。

专项行动共出动检查人员 200
余人次，开展夜间暗查 8次，突击检
查 40余次，共检查企业 120余家次，
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4份，
发现问题企业2家，要求限期整改环
境问题12个。

专项行动期间，各单位抽调骨干
力量成立专项检查组2个，制定了专

项行动方案，采取暗查、夜查、突击检
查等方式对重点区域、重点行业、重
点企业开展执法检查，主要针对施
工、物料堆场、矿山和道路等扬尘管
控情况，污水处理、在线监测设施正
常运行情况进行检查。

据了解，下一步，朝天区将继续
展开联合执法行动，建立信息联动共
享机制，发挥联动优势，持续保持“点
穴式”执法的高压态势，依法查处各
类环境违法行为，提高企业自觉守法
意识，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确保朝
天区环境质量持续向好。

朝天区

开展环境问题“联合共治”专项行动

突击检查道路扬尘防治情况突击检查道路扬尘防治情况

4月23日，利州区环保局组织全体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到广元市烈士纪
念馆，开展“不忘初心、缅怀先烈”主题党日活动，通过缅怀革命先烈，教育全
体党员不忘初心，铭记历史。 本报记者 张欣 刘怀英 文图

近日，剑阁县对柳河、炭口河开展了为期10天的水环境专项整治行动，
重点对柳河、炭口河沿岸垃圾、杂草、杂物以及水上漂浮物等进行清理整治。

此次活动中，河长巡河4次，出动人力40人，清理水上漂浮物10余吨。
本报记者 张欣 刘怀英 文图


